
关于组织2015-2016学年度教学质量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试行）》（校教【2011】67号），现将有关2015-2016学年度教学质量奖的申报工作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9月22日前各教学单位组织好本单位专职专任教师的申报推荐工作，并将经本单位负责人审查签字盖章的“武昌首义学院拟参评教学质量奖申请表”及本学期拟参评教师课表汇总表（本学期无课，下学期才有课程教学任务的于下学期第一周内提交当学期课表）、2015-2016学年度教学质量奖拟参评名单汇总表（见附件）交教务处202办公室雷敏。
二、注意事项

1.推荐教师名额一般控制在本单位专职教师数的15%以内，超过名额的教务处不予受理，专任教师数量以人事处提供的当前教师数为准（见附件）。

2.推荐教师申报质量奖等级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再作变更，请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师实际情况申报。
3.教务处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试行）》（校教【2011】67号）对各教学单位提交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发现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将直接取消其申报资格，且该院系不得再增补名单。

4.各教学单位应加强对校教学质量奖申报教师各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教务处将协同教学顾问委的专家对各申报教师的教学课堂进行随机听课。

请各教学单位广泛宣传，切实做好本学年度教学质量奖申报的组织推荐工作。

附件：1.武昌首义学院拟参评教学质量奖申请表
2.本学期拟参评教师授课情况汇总表（样表）

3.2015-2016学年度教学质量奖拟参评名单汇总表
4.各教学单位拟参评名额分配表
教务处

2015年9月9日
附件1：

武昌首义学院拟参评教学质量奖申请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性别
	年龄
	职      称
	申请等级

	
	
	
	
	
	

	主讲课程（附任课班级）
	教学

类型
	学时数
	上课时间
	地  点

	
	
	
	起止周次
	星期
	节次
	

	上学期
	
	
	
	
	
	
	

	
	
	
	
	
	
	
	

	
	
	
	
	
	
	
	

	
	
	
	
	
	
	
	

	
	
	
	
	
	
	
	

	
	
	
	
	
	
	
	

	
	
	
	
	
	
	
	

	
	
	
	
	
	
	
	

	
	
	
	
	
	
	
	

	下 学 期
	
	
	
	
	
	
	

	
	
	
	
	
	
	
	

	
	
	
	
	
	
	
	

	
	
	
	
	
	
	
	

	
	
	
	
	
	
	
	

	
	
	
	
	
	
	
	

	
	
	
	
	
	
	
	

	
	
	
	
	
	
	
	

	
	
	
	
	
	
	
	


注 1：教学类型指本科教学、专科教学。

2：每位申请教师须将所承担的所有教学类型的教学任务填写清楚。

审核人：               20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附件2：
××院拟参评教学质量奖教师授课情况汇总表
(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
	姓名
	申报等级
	课程名称
	任课班级
	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

	
	
	
	
	周次
	星期
	节次
	

	
	
	
	
	
	
	
	

	
	
	
	
	
	
	
	

	
	
	
	
	
	
	
	


附件3：
2015-2016学年度教学质量奖拟参评名单汇总表
	教学单位名称及盖章

	序号
	姓名
	申报等级
	备注

	1
	
	
	

	2
	
	
	

	3
	
	
	

	4
	
	
	

	5
	
	
	

	备注：1.请按一等奖、二等奖分类填写。2.本学期无课表的请在“备注”栏注明


附件4：
各教学单位拟参评名额分配表
	序号
	教学单位
	专职专任教师数
	推荐名额

（专职专任教师的15%）

	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2
	6

	2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28
	4

	3
	城市建设学院
	38
	6

	4
	外语系
	54
	8

	5
	经济管理学院
	58
	9

	6
	新闻与法学学院
	32
	5

	7
	艺术设计学院
	34
	5

	8
	基础科学部
	50
	8

	9
	电工电子教学基地
	11
	2

	10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
	10
	2


备注：专职专任教师数由人事处提供，截止到2015年9月9日

